	南京邮电大学工会委员会


工发〔2020〕10号


关于评选2018-2019年度南京邮电大学
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分工会：

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强调指出：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教育优先发展，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，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”根据《南京邮电大学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评选办法》（校发[2016]27号），学校将开展2018-2019年度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的评比工作，请各单位严格标准、规范程序、控制总量、加大宣传，真正把品德高尚、事迹突出、师生满意度高、有较强影响力的先进个人推选出来。

评选推荐工作要本着严肃认真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在广泛征求本分工会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，采取自下而上、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经二级党组织集体研究后，在本单位通过一定形式，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三个工作日。

被推荐的人选，请认真填写《南京邮电大学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推荐表》并附1000字左右的典型事迹材料。各分工会将经过本单位党组织审核、签署意见后的推荐表，于2020年5月28日之前将纸质材料送至校工会办公室，电子版材料发送至校工会邮箱。联系人：袁姝姝老师，联系电话：（025）85866364，电子邮箱：gonghui@njupt.edu.cn。

校工会

    2020年4月 30 日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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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南京邮电大学2018～2019年度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评选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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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南京邮电大学工会委员会
	2020年4月30日印发


附件1

南京邮电大学2018～2019年度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可推荐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单位
	教职工人数
	推荐人数
	备注

	1
	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
	257
	5
	　

	2
	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、微电子学院
	246
	5
	　

	3
	计算机学院、软件学院、网络空间安全学院
	180
	4
	　

	4
	自动化学院
	101
	2
	　

	5
	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	130
	3
	　

	6
	物联网学院
	67
	1
	　

	7
	理学院
	163
	3
	　

	8
	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
	65
	1
	　

	9
	现代邮政学院、现代邮政研究院
	31
	1
	　

	10
	传媒与艺术学院
	49
	1
	

	11
	管理学院
	127
	3
	　

	12
	经济学院
	51
	1
	　

	13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52
	1
	　

	14
	社会与人口学院
	75
	2
	　

	15
	外国语学院
	122
	2
	　

	16
	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
	37
	1
	　

	17
	贝尔英才学院
	14
	1
	　

	18
	海外教育学院
	17
	1
	　

	19
	体育部
	62
	1
	　

	20
	继续教育学院
	29
	1
	　

	21
	工程训练中心
	18
	1
	　

	22
	通达学院
	41
	1
	　

	23
	图书馆、档案馆
	69
	1
	　

	24
	机关
	338
	7
	　

	25
	后勤管理处、 后勤服务集团、基建处    
	108
	2
	　

	26
	科研与产业
	103
	2
	　

	合计
	2552
	54
	


附件2

南京邮电大学2018～2019年度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评选推荐表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类别：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  族
	
	文化程度
	
	政治面貌
	

	来校时间
	
	职务、职称
	
	公示时间
	

	主要事迹

	

	所在单位
工会意见
	分工会主席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所在单位
党组织意见
	党组织负责人签字：
党组织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  校“三育人”
领导小组意见
	校工会代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	校党委
审批意见
	校党委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